
 

1 
 

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文件 
 

水资源国重字〔2015〕2号 
 

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

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(暂行) 

第一条 为加强大型仪器设备管理，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

和开放共享率，根据《武汉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武大设字〔2014〕

7 号）、《武汉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暂行办法》（武大设字〔2014〕

8 号）和《武汉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武大设字〔2014〕9

号）的规定，结合实验室的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的大型仪器设备指由国家仪器设备专项经费、实

验室运行费、科研业务费购置的所有设备。 

第三条  大型仪器设备的采购流程包括购置论证-招标采购-验收

建账-经费报销 4 个步骤。 

第四条  大型仪器设备的论证，根据设备的价值量，组织由 3-7 人

组成的专家小组，对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进行可行性论证。40 万元以

下的大型仪器设备由项目负责人填写设备采购论证报告，40-100 万元

的大型仪器设备，由实验室组织论证并签署意见；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

的大型仪器设备，由实验室签署意见后，由武汉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组织论证。 

第五条  大型仪器设备的招标采购，根据《武汉大学采购与招标管

理办法》规定，教学、科研等设备批量金额在 5 万元及以上，单台（件、

套）价格在 3 万元及以上的必须实行集中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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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大型仪器设备的验收，根据设备的价值量，组织由 3-7 人

组成的专家小组，对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进行技术验收。40 万元以下

的大型仪器设备由项目负责人自行验收，40-100万元的大型仪器设备，

由实验室组织验收；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，由武汉大学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验收。验收通过后形成《武汉大学大型仪器设

备验收报告》，方能办理入账报销手续。凡是由国家仪器设备专项经费、

实验室运行费、科研业务费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验收时，必须计入水资

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账户。 

第七条  大型仪器设备的报销，办理报销手续时需出示设备申报预

算、合同原件、设备验收单、发票（项目负责人、执行人签字）方可到

实验室办公室开具报销单。 

第八条  建立大型仪器设备管理的岗位责任制，每台仪器设备的负

责人全权负责设备的管理事务，要求安排专人掌握设备的结构和性能、

技术指标，保障设备的功能开发、使用、管理、维护与维修等，并提供

技术咨询服务。 

第九条  每台大型仪器设备建立使用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，对使用

人员进行基本操作培训，未经培训不得上机操作。 

第十条  项目执行人负责建立大型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，包括各种

技术资料和使用、维修记录。同时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。 

第十一条  制作大型仪器设备展示栏（中英文），主要介绍设备的

性能、用途和使用共享情况等。 

第十二条  仪器设备升级改造类项目启动前应有升级改造说明书，

内容包括：原设备情况、升级改造内容、升级改造方法、升级改造后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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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及其所能达到的水平、存放位置。升级改造完成后应进行相应的技术

论证验收存档，并尽可能申请相应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。

经费入账应在原有设备上做增值处理。  

第十三条  仪器设备研制类项目启动应有研制说明书，内容包括：

设备研制的必要性、研制内容、技术方法、预期效果及所能达到的水平，

存放位置。研制完成后，必须编制相应的操作手册，使用说明书等，并

作相应的技术验收存档，并申请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。

研制类设备按照系统/平台/装置等建立设备卡片，不得另作设备验收。 

第十四条  根据《武汉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武大设字〔2014〕

7 号）规定，10 万元及以上的仪器设备要求纳入“武汉大学仪器设备共

享平台”，并对外开放使用。设备负责人应积极申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

共享经费补贴，实验室将给予配套支持。 

第十五条  根据《武汉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暂行办法》（武

大设字〔2014〕8 号）的规定，学校对 40 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进

行定额机时管理，专用型仪器设备每年定额机时为 800 小时。仪器设备

负责人应做好日常的管理和仪器设备的原始使用记录，以此为依据，总

结年度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。 

第十六条  根据科技部、财政部联合发布的《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

经费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仪器设备购置费实行专款专用，项目负责人应严

格按照批复预算执行，不得擅自改变预算计划，经费不得挪作它用。 

第十七条  大型仪器设备若有故障需维修，每年由仪器设备负责人

向实验室提出费用预算计划，待批复后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执行，维修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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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挪作它用。 

第十八条  本管理规定由重点实验室主任办公会负责解释。 

     第十九条  本管理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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